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

2020年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为充分发扬民主精神，体现广大同学意愿，切实保障同学的民主权利，确保本次研代会成为一次成功、务实的大会，使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（以下简称生仪学院）研博会在联系各班和广大同学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现制定生仪学院2020年研究生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研代会）代表产生办法。

一、代表名额分配
按照有利于组织和召开会议、有利于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，经学院团委确定本次研代会的代表名额为研究生总数的6%。按照代表要兼顾普遍性和先进性的原则，本次研代会中党员代表不超过50%，学生干部不少于20%，原则上代表人选要覆盖到各个年级。

根据我院实际情况，本次研代会代表从11个研究生班级中产生，各班分别成立代表团，代表团人数见下方表格；研博会主席团成员为默认代表，不计入班级代表名额。

二、代表应具备的条件
按照研究生代表大会的选举规定，代表候选人必须具备一定条件，拥有选举权，代表人选具有先进性，其构成具有普遍性。

1.浙江大学生仪学院全日制注册在校研究生。

2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。

3.遵纪守法，未受过校纪校规处分。

4.品行端正，正确行使代表权利，积极维护同学合法权益，受到广大学生的拥护和信任。
三、代表产生的程序
（一）提名代表候选人

班级酝酿讨论，按照多于代表名额20%的要求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学生意见，保证学生参与的数量和比例，根据代表候选人提名的原则，提出本届研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。
在酝酿代表过程中应考虑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比例；性别比例；学生党员及学生干部（包括班干部或校院级学生干部）比例。
研代会筹备工作委员会进行认真审查并及时批复，确定代表候选人。
（二）选举正式代表

代表候选人名单审查通过后，各班级组织召开会议，对代表候选人名单通过差额选举办法，进行无记名投票，选举产生本届研代会正式代表。

（3）  报批代表选举结果

各班级按照文件规定选举产生代表后，于9月23日17:00前向研代会筹备工作委员会提交选举结果报告。
四、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属生仪学院研代会筹备委员会。
附：各代表团代表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代表团
	代表名额分配

	01
	求高一班
	2

	02
	求高二班
	2

	03
	生医一班
	2

	04
	生医二班
	2

	05
	生医三班
	2

	06
	数字一班
	2

	07
	数字二班
	2

	08
	数字三班
	2

	09
	数字四班
	2

	10
	医工一班
	2

	11
	医工二班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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